
留住强势员工

用术也用心
文 何燕珍

一家正在起步阶段  公司
,

承接了

一项系统软件开发项目
。

公司! 事会经

研究决定
,

把这个项目交给具有计算机

硕士学位的小李负资
,

周期两年半
。

当

项目进展到一年半的时候
,

一家猎头公

司与小李取得了联系
,

并代另一家  企

业向其发出了邀请
—

除了更好的工作

条件
,

还有相当于目前两倍半的工资
,

这不能不让小李动心
。

没过几天
,

小李

就毅然向公司提出了辞职
。

小李工作一直兢兢业业
,

没想到给

公司来了个措手不及∀ 公司吴总立刻找

他谈话
,

问他离职的原因
。

#∃
、

李说了一些

诸如
“

身合劳累
” 、 “%」

、

孩要升初中
” 、

“

新公司离家近
”

等理由
,

吴总觉得这些

都不是促成他离职的理由
。

吴总提出&

“

如果加薪是否能留下 ∋
”

小李却说 &

“

我不能爽约啊
,

如果这样出尔反尔
,

我以后就很难在圈子里立足了∀
”

四年相处的感情竟然抵不上新公司

的
“

口头之约
” ,

吴总真是一筹莫展
。

反躬自省
,

自己这几年来也确实有不周

之处
。

自进入公司以来
,

小李的业务一

直开展得不错
,

在业内知名度逐渐提

高
,

一些噢觉敏锐的竞争对手开始频繁

约见他
。

吴总知道这些情况后
,

就私下

找小李谈
,

想了解一下他在待遇和其他

方面的要求
,

但是
,

小李只是说 & “

看

公司的安排∀
”

吴总觉得小李这人还真

不错
,

虽没有给他调整工资
,

但是承诺

不会亏待他
。

看到小李的工作有声有

色
,

团队士气很高
,

吴总好几次想给小

李加薪
,

但最后还是没有加
。

一方面
,

他觉得不好平衡其他项目经理 ( 另一方

面
,

他觉得小李工作一直挺积极的
,

虽

然有时情绪上会有一点儿波动
,

但总归

不会离职吧∋

事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
,

看

粉小李离去的背影
,

吴总真是有点傻眼

了
。

除了自资没有小心防范之外
,

吴总

还后悔没有在合同中预先设定违约金条

款
,

那样说不定还可以留住他⋯⋯

小李一走
,

公司就陷入了一片混

乱
)

公司急忙四处招人
,

但因职位要求

太高
,

公司虽开出不低的价码
,

但半个

多月的时间过去了
,

竟没有招到合适的

人选
。

公司无计可施
,

只好让小李的副

手暂时接替工作
。

一个月后
,

当小李到

新公司报到时
,

吴总还在为定单完成的

进度缓慢而焦头烂额
。

吴总很生气
,

因为后果很严重
。

其实
,

走了一个小李不要紧
,

焉知将

来请来的小张
、 %」

、
王

、

%」
、

赵们会不会

无情地拂袖而去∋ 面对这些
“

强势
”

的员工
,

公司该怎么办∋ 违约金真能

阻挡他们离职的脚步吗∋ 有什么好办

法吗∋

吴总认为
,

如果设足违约金
,

就有

可能限制像小李这样的员工提前解约
,

这也是大多数企业管理者的共识
。

他们

认为
,

如果劳动者提前解约不存在任何

限制
,

劳动合同也就对员工一方没有约

束力
,

而企业的用人权也就无从保证
,

而设皿高额
“

违约金
” ,

则是预防跳槽

的有效方法
。

确实
,

根据原劳动部 《关于企业职

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》 ∗劳部发

〔+,肠〕浙−号.
, “

用人单位与劳动者

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
。

未经当

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或劳动合同中约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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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任务尚未完成
,

任何一方解除劳动

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
,

应按照 《违反

5劳动法》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

法》承担赔偿贵任
。 ”

通常
,

许多企业在制定提前解约的

违约金时
,

都援引原上述劳动部 《违反

5 劳动法6 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

法》第四条& “

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

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
,

对用人单位

造成损失的
,

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下

列损失& ∗一 . 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其所

支付的费用 ( ∗二. 用人单位为其支付

的培训费用
,

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办

理 ( ∗三 . 对生产
、

经营和工作造成的

直接经济损失( ∗四 . 劳动合同约定的

其他赔偿费用
。 ”

请注意
,

在这个条款中
,

关于对用

人单位的赔偿
,

劳动者只赔偿由于辞职

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。

而如果没有这

种经济损失时
,

劳动者则无须赔偿
。

即

便如此
,

这个条款还是为众多企业所采

用
,

并且长期成为约束员工跳棺的法宝

和
“

博弈
”

的筹码
)

可是
,

新出台的 《劳动合同法》第

二十五条却让违约金条款从此雄风不

再 & “

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

条规定的情形外
,

用人单位不得与劳

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
。 ”

也

就是说
,

除非用人单位提供了专项培

训费用
,

或者与员工约定了保守用人

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

保密事项
,

否则
,

企业就不能约定任何

由劳动者承担的违约金
。

同时
,

《劳动

合同法》 的第二十四条还规定了竞业限

制的人员范围为
“

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

人员
、

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

务的人员
” )

并且
, “

竟业限制的范

围
、

地域
、

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

定
,

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
、

法

规的规定
)

期限不得超过两年
。 ”

尤其

不能忽视的是
,

员工提前解约的行为受

到法律的保护
,

法律认定提前解约已不

属于违约的范畴
。

行来
,

企业从此再也

不能因为员工的提前解约而获得经济赔

偿了
。

面对
“

强势员工
” ,

企业难道无计

可施了吗∋

第一个限制是经济损失赔偿
)

按照

劳动部 《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 规定 & “

职工解除劳动

合同
,

应当严格按照 《劳动法》 的规

定
,

提前三7 日以书面形式向用人单

位提出
。

职工自动离职属于违法解除

劳动合同
,

应当按照 《违反 ∗劳动

法》 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》

承担赔偿资任
。 ”

这条规定并不因为新出台的 《劳动

合同法》而受到影响
,

只是员工辞职造

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怎样! 化 是一个关



键问题
。

在本文案例中
,

公司无法计算

小李离去给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,

也就无法取得赔偿
)

如果在每个项目启

动之前
,

企业能够以书面形式确认员工

对项目总体及各阶段的资任和奖惩规

定
,

小李就会对离职有所顾忌
。

第二个限制是培训费用的赔偿
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 & “

用

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
,

对

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
,

可以与该劳动

者订立协议
,

约定服务期
。

劳动者违反

服务期约定的
,

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

位支付违约金
。

违约金的数额不褥超过

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
。

用人单位要

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褥超过服务期

尚未展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
。 ”

要是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解除劳动合

同
,

就构成违约
,

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

单位支付违约金
。

企业可以计算培训的

直接和间接费用
,

要求离职员工给予一

定赔偿
。

第三个限制是竞业限制
。

对于像案

例中小李这样的
“

强势员工
” ,

竞业限

制无疑是一个很管用的
“

紧箍咒
” 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& “

用

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

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

相关的保密事项
。

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

动者
,

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

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教
,

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
,

在

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

偿
)

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
,

应当

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
。 ”

如

果遇到保密问题
,

《违反 5劳动法》有

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倦办法》第五条规

定还可以帮助企业取得一定的经济补

偿& “

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

密事项
,

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
,

按 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7 条的规定

支付用人单位赔偿费用
。 ”

由此可见
,

尽管 《劳动合同法》对

员工提前解约本身不能规定违约金
,

企

业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制约
“

强势员

工
”

的随意离职
。

但是
,

所有这一切手段都是在员工

决定离职时才有效
。

关链是
,

企业如何
“

为之放未有
,

治之龄未乱
” ,

对核心

员工给予足够的关注
,

使之忠心耿耿地

为企业服务呢∋

幼公为上
“

强势员工
”

之所以强势
,

是因为

他们的存在足 以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影

响
,

造成较大的效率差异
。

同时
,

他们

在人才市场上具有优势地位
,

猎头紧盯

不放
,

跳抽轻而易举
,

有足够的资本与

企业讨价还价
。

因此
,

企业不能总是以

居高临下的姿态
,

一味让马儿快跑却不

让马儿吃草
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出台后
,

劳动者提前解约的法律资任进一步减

弱
,

合同期限对企业的约束力增加
,

而

对劳动者的约束减少
。

跳植成本越来越

低
,

如果企业仅仅依靠带有惩罚性的措

施留住员工
,

那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
。

最根本的办法是留住他们的
“

心
” ,

使

他们舍不得离开
。

具体怎样做呢∋

第一条途径是建立公平诚信的企业

文化
。

要想让员工与企业之间有良好劳

动关系
,

其荃础是公平和诚信
。

其实
,

一个员工跳柑
,

很多时候并不全是因为

薪水
)

案例中的小李
,

曾经很信任公

司
,

从来没有向公司要求什么
,

只是
“

任凭公司的安排
” 。

但是
,

公司的
“

安排
”

显然让他失望
。

像他这样一个

能够独当一面的的核心员工
,

本应比其

他部门经理待遇高一些
。

但是
,

公司的

管理层没有认真地分析他的
“

话外

音
” ,

口惠而实不至
,

强调平衡而无视

公平
,

让小李寒了心
。

试想
,

如果企业

中奉行公平诚信的风气
,

小李会那样无

情地离去吗∋ 公平诚信的企业文化能够

创造良好的组织气氛和组织环境
,

调动

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忠诚心
。

所

以
,

要想提高员工的忠诚度
,

必须强

化企业文化的建设
。

另外
,

提醒企业

注意的是
,

只有认识到公平诚信在
“

利他
”

同时实现了
“

利己
” ,

良好

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地为更多的员工所

认同并接受
。

第二条途径是人才梯队建设
。

员工

流动是很正常的
,

企业如果因为人才流

动而经常陷入困境
,

说明管理存在问

题
。

任何重要的岗位
,

企业都要着力发

现并培养后备人选
,

形成企业人才梯

队
,

保证企业人才队伍的连续性
。

像小

李那样的员工一旦跳格
,

企业就可以有

备无患
,

从容应对
,

避免杨合员工流动

带来的损失
。

第三条途径是加强沟通
。

企业并不

铸要控制所有员工的流失
,

但对于骨干

员工和核心员工
,

一定要用心关注
,

及

时有效地与他们沟通
。

如果公司能动态

地了解员工的心理诉求
,

将那些有晋升

意愿或岗位异动想法的员工列为重点关

注对象
,

就会在他们产生不满情绪之前

解决其职业生涯的关键问题
。

即使一时

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
,

也要与员工进

行及时的沟通
,

帮助他们寻找适合的职

业发展途径
。

总之
,

留住具有强势的核心员工
,

不是一件简单的事
。

不仅需要在法律

上做好准备
,

还要注意 日常的多沟

通
,

培养他们对企业的感情
。

如果说

前面是 用
“

术
” ,

后 面则 是 要 用
“

心
” ,

二者缺一不可
。

只有刚柔并

济
,

宽猛相兼
,

才会让强势员工服管

又服气
,

忠心又贻合
。

盔


